
中華民國111年全國社會組合唱比賽報名表 代號 縣市別 比賽組別 性別

縣　市 團　　體　　全　　銜 比 賽 組 別 指 導 老 師

1 基隆市 男聲組 男

團　　體　　通　　訊　　地　　址 電　　　話 負　責　人 2 臺北市 女聲組 女

e-mail: 傳真電話： 會  計：

3 宜蘭縣 混聲組

匯款銀行： 戶  名： 出  納：

帳  號：

指 定 曲 作曲(詞)人 時　　間 自　　選　　曲 作曲(詞)人 時　　間 4 新北市 樂齡組

6 桃園縣

參　　　　　　　賽　　　　　　　人　　　　　　　員 7 新竹縣

編號 姓名 性別 年次 職　業 聲部/樂器 編號 姓名 性別 年次 職　業 聲部/樂器 9 新竹市

1 35 10 花蓮縣

2 36 11 苗栗縣

3 37 12 臺中市

4 38 13 南投縣

5 39 14 彰化縣

6 40 15 雲林縣

7 41 16 嘉義縣

8 42 17 嘉義市

9 43 18 臺南市

10 44 19 高雄市

11 45 20 屏東縣

12 46 21 臺東縣

13 47 22 澎湖縣

14 48 23 金門縣

15 49 24 連江縣

16 50

17 51

18 52

19 53

20 54

21 55

22 56

23 57

24 58

25 59

26 60

27 61

28 62

29 63

30 64

31 65

32 候補

33 候補

34 候補

填表注意事項：

一、本表以報名每組每一項目為單位，打字列印一式三份，兩份送辦理單位，一份自存。(另請將電子檔以光碟或隨

身碟寄送至承辦單位)

二、表列各欄務請逐項詳填，不得遺漏，郵遞區號請確實填寫並詳填團體全銜。

三、參賽人員請填列演唱聲部，伴奏人員請填列演奏樂器，擔任指揮者請於聲部樂器欄註明。

四、本表請一律以Ａ4規格填表列印，下方請加蓋參賽團體立案登記之圖記。

五、請將本表紙本及電子檔連同立案證書、統一編號登記資料、團體帳戶存摺影本、團隊合影、團隊簡介寄送至承

辦單位。


